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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 

第四届会议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纽约 

  科威特提交的关于核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和平利用核技术

的权利以及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

工作文件* 

1. 拥有、获取、发展和转让核武器严重背离实现区域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

的目标，全面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唯一途径。 

2. 有关裁军、不扩散核武器以及区域和国际安全的问题，最好根据《联合国宪

章》，采用多边协调的解决办法加以处理。 

3. 至关重要的是，多边合作机制应按照相关平台的规定继续系统地运作，会员

国应履行各自和共同的承诺。 

4.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旨在作为一整套综合平衡的权利和义务，无核武器国

家在条约下承诺不获取核武器，并将本国设施置于保障监督协定之下；与此同时，

核武器国家承诺不转让和(或)发展核武器，并承诺采取实际步骤实现裁军。此外，

《不扩散条约》确保缔约国享有和平利用核能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迄今为止，

《条约》是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基石。 

5. 《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项共同承诺，但这种普遍性在

实践中有时受到质疑。 

6. 必须采取切实步骤，振兴联合国裁军机制，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多边裁

军谈判的唯一国际论坛。裁军机制停滞不前，拥有核武器的会员国显然缺乏实现

区域和国际裁军目标的政治意愿，令人深感关切。 

 * 由于提交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文件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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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威特国认识到消极安全保证的执行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

次审议大会第一主要委员会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导致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

家之间分歧两极化，因此建议设立一个附属委员会，其唯一职责是评估执行消极

安全保证的最佳手段。该附属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应向《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

开放，科威特国鼓励《条约》所有缔约国加入这一倡议。附属委员会将从在即将

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之前召开的三次筹备会议的附属机构中产生。附属委

员会将在筹备会议期间同步开展工作。此外，附属委员会的报告将提交给相关筹

备会议的附属机构，并在下次审议大会之前提交给会员国。我们认识到以往所有

审议大会成果文件的重要性，建议拟议设立的附属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以往所有

审议大会成果文件为基础。 

8. 必须重申，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决

定，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决议无限期持续生效。 

9. 根据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决议，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区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集体责任。此外，建立这一无核武器区

的目标只有通过履行《条约》义务才能实现，特别是由《条约》的三个保存国和

其他核武器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 

10. 有必要回顾大会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第 75/33 号决议，其中强调

了会员国在实现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方面的作用。 

11. 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科威特国认为，《不扩散

条约》的审议进程应与 1978 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授权

的机构机制(裁军谈判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共同运作，而不

是各行其是。 

12. 为了推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得到最高级别

和最充分的参与，科威特国提议设立一个由往届会议主席组成的小组，其目的是

使所有受邀者都能出席下届会议，并由该核心小组承担与会者认为必要的任何特

别任务。科威特国呼吁会议现任主席与担任会议技术机构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生

物武器公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联系，编写实质性会议的工作文件，

并确保这些机构在会议期间派出高级别代表。 

13. 科威特国注意到使成果文件规范化形成制度的重要性，提议在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之后召开的各工作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制定

编写和分发主席摘要的规范。 

14.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制定了一项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行动计划，但几乎没有得到遵守。《条约》缔约国必须

采取审慎步骤，实现行动计划的目标。 

15. 我们重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有权从和平利用核能中获益。 

https://undocs.org/ch/A/RES/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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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负责核查各国遵守《不扩散条约》义务情况的主管机构。

此外，必须指出，原子能机构负有促进保障监督下的核裁军的法定任务。只有通

过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并遵守其规定，才能确保发展和平与安全的核计划。 

17. 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是科威特国尤为关切的问题，而中东存在不遵守国

际公认的视察协议或不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的核计划，加剧了这一

关切。设立这些视察和协定是为了确保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平民和环境安全。 

18. 科威特国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 2020 年 9 月 24 日通过的题为“在中东实施国

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决议中强调的关切，本着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敦促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考虑将视察以色列所有核计划和核

设施视为头号优先事项，并将该国所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制

度之下。 

19. 国际社会一部分成员默认以色列根据威慑安全需要确定核态势的主张，这一

点必须受到质疑，尤其是考虑到这种态势是在实行核不透明政策以及不遵守国际

标准和承诺的情况下采取的。作为中东唯一没有加入《不扩散条约》的会员国，

以色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通过该《条约》将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区扫清主要障碍。 

 

 

 


